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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

 

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是保证水工程建设符合水利规

划
1
的重要制度，是规范水工程建设立项管理的有效措施。根据水

利部《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要求，水工

程开工建设前应当取得流域管理机构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签署的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。为确保水工

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审查工作规范、准确开展，提高评审

水平，引导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按照《上海市水工程

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编制导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导则》）编制，
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等要求，制定技术评审要点。 

本要点共分 7章。主要内容有:总体评价，水工程所在河湖区

域基本情况，水工程建设方案，水工程建设规划符合性分析，水

工程建设规划专题论证，水工程建设的影响分析，结论与建议。

 
1
摘自水利部《水利规划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水规计〔2017〕1 号），水利规划指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，

按照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要求，组织编制的开发、利用、节约、保护水资源和防治水害的各类规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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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总体评价 

1.1  对送审的论证报告进行合规性审查，重点审查报告内容

是否完整，是否按照《导则》要求进行编制，章节、图表及附件

等是否完整，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规程等规定，遵循的

水利规划是否正确。 

1.2  对送审的论证报告进行总体评价，应明确表达论证报告

是否通过评审。评价论证报告文字语句是否流畅，数据是否准确，

收集的基础资料是否完整详实，采用的技术路线是否正确，论证

方法及过程是否科学合理，论证结论是否正确可信，工程实施是

否切实可行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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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水工程所在河湖区域基本情况 

2.1 水工程所在河湖区域的经济社会现状概况是否完整详实。 

2.2 水工程所在区域的自然概况调查资料（气象水文、地形高

程、地质土壤、典型洪涝灾害及既往设计暴雨和设计洪涝水成果

等）是否完整详实。 

2.3 水工程所在区域的河湖现状资料是否完整详实，规划概况

分析与环境概况分析是否准确、合理。 

2.4 水工程所在区域保护与治理开发现状、主要存在问题的梳

理是否深入可信、有针对性。 



3 

3  水工程建设方案 

3.1 水工程前期工作概况描述是否完整，佐证资料是否充分。 

3.2 水工程场址的水文资料、地质条件资料是否完整准确。 

3.3 水工程建设必要性、任务、范围、总体布局及规模、工程

等级（别）、设计标准、工程布置及建筑物设计、施工组织等主要

设计内容是否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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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水工程建设规划符合性分析 

对于所在河湖区域的水利规划已批准或已通过水行政主管部

门行业审核的，且水利规划对本水工程任务、规模要求明确的水

工程，应进行规划符合性分析。 

4.1 水工程所在河湖区域的水利规划主要内容、审批情况及主

要结论是否正确完整，引用的主要内容与本水工程是否相关，描

述是否准确。 

4.2 水工程所在河湖保护与治理开发现状描述是否全面详实，

对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是否深入、有针对性。 

4.3 是否对水工程的建设任务、建设规模、建设场址选择、运

行调度和管理方案逐一分析规划的符合性。 

4.4 确定的水工程建设标准和等级（别）论证是否充分，是否

符合《防洪标准》（GB 50201）《治涝标准》（DB31/T 1121-2018）

《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》（SL 252）及其他有关技术

和管理规定的要求。 

4.5 水工程建设规划符合性分析表是否填写完整准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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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 水工程建设规划专题论证 

对于需进行专题论证的水工程： 

5.1 专题论证报告是否参考附录 B、附录 C 进行编写，内容、

深度及技术要求是否满足《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

程》（SL/T 618）。 

（1）水工程所在河湖区域的水利规划主要内容、审批情况及

主要结论是否正确完整。 

（2）水工程所在行政区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主要内容、审

批情况及主要结论是否正确完整。 

（3）水工程所在河湖保护与治理开发现状描述是否全面详

实，对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是否深入、有针对性。 

（4）工程任务合理性：是否说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关

于本工程的相关要求、建设必要性、工程任务及其主次顺序等内

容，工程任务的合理性分析是否充分全面。 

（5）工程规模合理性： 

对于涉及防洪除涝任务的水工程，是否根据规划目标、防洪

除涝标准，通过模型等进行定量计算，选取的指标参数、边界条

件指标是否合理，最高水位、最低水位、流量、流速等是否计算

成果是否可靠可信，确定的工程规模是否合理。 



6 

对于涉及水资源调度任务的水工程，是否根据调度方式、水

源条件、水动力改善要求，通过模型等进行定量计算，选取的指

标参数、边界条件指标是否合理，最高水位、最低水位、引排周

期、最大流速、最小流速、平均流速等计算成果是否可靠可信，

确定的工程规模是否合理。 

（6）工程建设场址是否与防洪除涝整体布局相协调，是否从

地质条件、施工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选址比选，确定的工程建设

场址是否合理，具有可行性。 

（7）水工程运行调度、管理方案的结论是否合理、可信。 

5.2 对任务、规模尚未明确的，除 5.1 条款外，是否从水工程

所在河湖水利规划总体要求、区域保护与治理开发存在的突出问

题和需求出发，深入论证水工程任务、规模、场址、运行调度与

管理方案等内容，论证结论是否合理、可信。 

5.3 对任务、规模调整的，除 5.1 条款外，是否增加水工程所

在河湖水利规划总体要求、区域保护与治理开发存在的突出问题

和特殊需求分析，对水工程任务、规模调整的必要性分析是否充

分，深入分析水工程任务、规模、场址、运行调度与管理方案等

内容，论证结论是否合理、可信。 

5.4 对水工程所在河湖的水利规划尚未审查、批准的，除 5.1

条款外，是否增加对水工程所在河湖上一级水利规划层面的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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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，是否结合水工程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专业规划、

区域保护与治理开发的突出问题和特殊需求、近期建设要求等，

充分论证水工程定位和建设的必要性，必要性分析是否充分，深

入分析水工程任务、规模、场址、运行调度与管理方案等内容，

论证结论是否合理、可信。 

5.5 确定的水工程建设标准和等级（别）论证是否充分，是否

符合《防洪标准》（GB 50201）《治涝标准》（DB31/T 1121-2018）

《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》（SL 252）及其他有关技术

和管理规定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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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 水工程建设的影响分析 

6.1 水工程建设及运行影响范围内的已建及规划批准的取排

水、航运、堤防等设施的调查资料是否完整详实。 

6.2 水工程建设及运行对影响范围内的已建及规划批准的取

排水、航运、堤防等设施及河势稳定有无不利影响，对第三人合

法水事权益有无不利影响，提出的处理措施是否恰当合理，如有

不利影响，提出的补偿措施是否恰当，提出的相关意见和建议是

否具有针对性、可行性。 

6.3 水工程建设及运行对影响范围内的水生态环境有无不利

影响，如有不利影响，提出的补偿措施是否恰当，提出相关意见

和建议是否具有针对性、可行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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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 结论与建议 

7.1 对水工程建设的规划符合性进行总体评价。 

7.2 对水工程建设的影响分析及防治补救措施进行总体评

价。 

7.3 提出下步工作的相关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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